赤峰市农机安全监理工作

2009年总结及2010年安排

　　
2009年，在市农牧业局的正确领导下，在自治区农机监理站的精心指导下，赤峰市各级农机监理机构和全体农机监理员，齐心协力，加强监管，优质服务，依法行政，认真开展了农机安全监理各项工作,全面完成了农机安全监管各项目标任务，无重、特大农机事故发生，确保了农机安全生产，为赤峰市农牧业经济增长和农牧民增收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基本情况及主要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一）到目前为止，赤峰市农机监理机构管理在册拖拉机59967台（其中大中型轮式拖拉机44826台，小型轮式拖拉机12655台，手扶拖拉机1474台，履带式拖拉机1012台）、大中型自走式联合收割机94台、农牧业机械驾驶（操作）人员42841人。2009年，新注册登记农牧业机械10536台，新核发农牧业机械驾驶证9926本。市、旗两级现有农机监理机构13个，专职农机监理员147人，其中农机考试员65人。

（二）主要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为了落实农机安全生产责任制，确保农机安全生产，市农牧业局和自治区农机监理站下达了农机安全监管主要任务目标，通过全市农机监理员的共同努力，各项任务均已完成。
1、农业机械注册率81%，（自治区任务55%）。
2、农业机械年度检验率80%，（自治区任务80%）。
3、新考试驾驶人9037人，（自治区任务2840人）。
4、农业机械注册数10536台，（自治区任务2380台）。
5、农机监理信息、网络与软件使用、财务工作、农机事故报表及业务统计报表、杂志订阅等内容均已超额完成任务。

二、农机监理工作开展情况

　　(一)加强领导，精心部署，落实农机安全生产责任

2009年3月17日在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召开全市农机监理站长工作会议以及“平安农机”建设、“两无”治理和所站规范化建设先进经验现场交流会议，传达、贯彻全区农机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和全市农牧业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交流2008年全市农机安全监理工作，研究部署2009年农机安全监理工作；落实农机安全生产监管各项任务指标并签定2009年农机安全监理工作目标管理责任状，明确了农机安全生产监管责任。

（二）积极部署“安全生产年”活动和安全生产“三项行动”

 为贯彻落实自治区政府《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年”活动实施方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春季安全生产大检查的通知》和《内蒙古自治区农机安全生产“三项行动”实施方案》的精神，赤峰市两级农机监理机构结合农机安全生产实际，坚持以人为本、安全发展、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坚持“近期与长远、治标与治本、预防与查处相结合”的原则，对安全生产年活动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和部署，制定了《赤峰市农机安全生产“三项行动”实施方案》。同时紧紧围绕确保农机安全生产这一主题，认真组织落实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安全生产执法、安全生产治理“三项行动”，促进了全市农机监理各项业务工作的开展，为农机安全生产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三）深入宣传落实法律法规，安全宣传教育突出特色

以“关爱生命，安全发展”为主题，大力开展农机安全生产宣传活动。利用有线电视、广播、报纸等多种渠道和舆论工具，采取到田间、场院、集市和村庄发放“给机手的倡议信”和宣传单；张贴标语和农机安全生产宣传挂图；通过“农信通”手机短信向驾驶员发布安全提示信息；举办农机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到校园开展安全讲座等多种形式，开展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机械化促进条例》为主要内容的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共出动宣传车380台次，出动人员1360人次，宣传186场次，设置咨询台254个，打横幅358幅，张贴宣传标语1096条，播放录音980小时，发放宣传材料160000份，设置永久性宣传标语336条，张贴安全生产宣传挂图524幅，发放“给机手的倡议信”40000多封，通过“农信通”手机短信向驾驶员发布安全提示信息12条，在学校上安全宣传教育课86次，在农村牧区进行安全教育讲座212次，受教育人数81060人。通过向农牧民和拖拉机驾驶人宣传有关道路交通、农机安全法规和安全操作常识，宣传典型道路交通和农机事故案例，提高了广大有机户、驾驶人道路交通和农机安全生产意识。

（四）积极开展农机行业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根据自治区农牧业厅《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农机行业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通知》精神，我市各级农机监理机构继续按照“排查要认真、整治要坚决、成果要巩固、杜绝新隐患”的总体要求，成立农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领导组织，建立工作协调机制，把隐患治理贯穿于全年农机安全生产监管工作的始终，与日常监管执法相结合，与“平安农机”创建相结合，与贯彻实施《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机械安全监理机构实施农牧业机械安全检查规定》和《内蒙古自治区农机事故责任倒查及追究制度》相结合，深入农牧业生产第一线、农机作业场所进行了隐患排查。全年共排查隐患1115起，对重大安全事故隐患和有规律性的、有普遍性的农机安全生产隐患进行了登记，并提出了具体的治理意见，采取了具体措施，使1111起安全隐患得到整治，整治率99.6%。

(五)年度检验、安全检查、“两无”治理及拖拉机违法载人专项治理工作成效明显

年初对年度检审验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安排、部署。各旗县区按照《农业机械运行安全技术条件》、《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等标准开展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年度检验工作。经过两级农机监理机构的共同努力，机车技术状态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车容车貌状况得到了改善，拖拉机年度检验42043台，检验率80%。

结合年度检验，将两无治理与拖拉机违法载人专项治理活动相结合，开展安全生产检查。针对“两无”（无牌拖拉机行驶和无驾驶证驾驶拖拉机）和违法载人、酒后驾车等违法现象，我市农机监理部门开展了“两无”治理专项行动及拖拉机违法载人专项治理行动，加强了对农机作业场所的安全生产检查，组织农机监理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乡村、农户，对“两无”情况进行摸底登记，加强田检路查，采取经常性与突击性检查相结合的办法，对“两无”和未参加年检、酒后驾车、违法载人及安全设施不全等违法行为重点查处。全市共进行田检路查1780天次，出动车辆3520台次，出动人员12890天次，检查拖拉机48905台次，纠正拖拉机制动、灯光等安全设施方面的违法行为3660台次，纠正拖拉机违法载人2300余起，治理无牌拖拉机2280台，查处拖拉机驾驶员酒后驾车并使其停驾218人次，治理无驾驶证驾驶拖拉机人员2640人。并在春播、夏收、夏播、秋收等农忙时节及重大节日期间组织开展了农机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维护了农机安全生产正常秩序，从源头上消除了事故隐患。

（六）稳步推进，“平安农机”创建活动取得新进展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厅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转发农业部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深入开展“创建平安农机促进新农村建设”活动的通知》要求，在总结前一轮“平安农机”创建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计划到2011年底，全市新创建国家部级“平安农机”示范县1个，自治区级“平安农机”示范县2个，“平安农机”示范苏木乡镇10个，“平安农机”示范嘎查村100个和1000个“平安农机”示范户。

到目前为止，我市已建成2个“平安农机”示范旗县，15个“平安农机”示范乡（镇、苏木），122个“平安农机”示范村（嘎查），1472户“平安农机”示范户，与公安交警队联合创建农机交通安全村3个。其中2009年新建3个“平安农机”示范乡（镇、苏木），10个“平安农机”示范村（嘎查），132个“平安农机”示范户（合作社）。通过平安农机示范县、乡、村、户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农机安全生产示范带动和辐射作用，促进了农机安全生产监管整体工作。

（七）加强源头管理，严把农机驾驶人考试办证关
在驾驶员考试工作中，市所着重加强了对拖拉机考试员的管理和对各旗县区拖拉机驾驶员考试工作的监督检查。根据《赤峰市考试员管理办法》，继续实行考试员聘任制度，加强考试员责任意识。通过加强管理和监督检查，我市的拖拉机驾驶员考试工作能够按照《拖拉机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和《拖拉机驾驶证业务工作规范》的要求，坚持考核标准和考核程序开展拖拉机驾驶员考试工作。全年共开展拖拉机驾驶员考试69场次，共考核驾驶员9516人，合格9037人，合格率95%。

（八）警监联合，部门联合执法进入新阶段

公安交警部门和农机监理机构开展联合执法是为了最大限度发挥政府行政资源、优势互补、形成合力，是构筑大安全理念下的农机安全生产管理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协作模式的良好尝试。自2005年以来，宁城县、巴林右旗、克什克腾旗、喀喇沁旗等旗县农机监理站(所)从联合年检、安全检查、交通农机安全建设等业务方面同当地公安交警部门进行积极主动的沟通和协作。特别是今年，克旗公安交警部门和农机监理机构进一步协作，交警部门增派一名正式警察到交警农机中队办公，旗农机监理所又配备一台新执法车，并喷印了交警专用车辆标志，配备了警灯、警报等专用设备，为进一步深化联合执法、提高安全管理效能打下了良好基础。联合执法后使两个部门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道路交通和农机安全生产点、线、面管理形成良性运转，相同的管理要求和标准弱化了有机户和驾驶人的违法攀比心理，农机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形势大为好转。

（九）依法行政，认真开展农机监理行政许可工作
一是全面落实农业部两个规定及其工作规范，认真学习、执行内蒙古农牧业厅制定的补充规定，严格把好手续审核关和制证关。二是截止到2009年11月30日，共接待十二个旗县区监理站所、驾驶员本人及相关单位办业务281次，其中农业机械业务147次，驾驶员业务134次。共完成审核各类档案、办理各种证件20799本。其中新核发驾驶证9926本（含新考驾驶员9037人和交警转入889人），驾驶证换证164本，补证41本；办理新车入户10536台，补证、转移登记等业务132台。注销处理拖拉机档案2782份。三是按照自治区监理站要求，完成牌证制作发放、农机监理业务报表统计上报和农机监理业务数据上传等工作。四是完成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和效能中心交办的各项任务。

（十）严格收费管理，加强农机监理规费收缴工作
全市各级农机监理机构认真贯彻执行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财政厅制定的农机监理行政性收费政策，做到财务制度健全，收费政策公开，准确执行了规定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审计合格。全市各级农机监理机构全部实行收支两条线，基本做到农机监理收费帐目齐全，内容准确，使用规定的专用票据，收费如实入帐，数量、金额相符。　

三、存在问题

（一）拖拉机违法载人、无牌无证行驶、带病作业等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形成事故隐患。

（二）农机监理业务工作开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个别旗县工作差距较大，安全检查、安全宣传和两无治理力度不够;部分旗县重“两无”治理，轻年度检验，致使拖拉机年检率偏低。

（三）大部分旗县旱情严重，影响了农机监理业务工作开展，尤其是年度检验影响较大，致使年检率偏低。

（四）制动、灯光等安全设施不全的拖拉机挂车大量存在。现在多数厂家生产的拖拉机挂车制动、灯光等安全设施不全，农机监理部门无法从源头消除事故隐患。

（五）达到报废标准的拖拉机无法强制报废。由于国家没有强制性报废措施，无法进行强制性报废。农机监理部门只能对正在行驶的报废拖拉机进行管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

（六）农业机械事故处理工作仍是我们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农业机械事故处理法律依据和相关制度有待完善。

　　四、2010年农机监理重点工作
2010年农机监理工作要继续深入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建立农机安全生产监管长效机制，创建“平安农机”，实现安全生产，为新农村新牧区和谐社会建设贡献力量。

(一)认真组织各级农机监理机构和全体监理人员学习、宣传、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广泛开展农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提高驾驶人的安全意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媒体，采取张贴刷写标语、办板报、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把安全生产的法规、常识送到农村牧区千家万户，做到安全生产警钟常鸣。

(二)强化农机安全检查，消除事故隐患。针对农机安全生产存在的问题，提出防范措施，制定安检计划，明确安检责任，加大安全检查力度，排除事故隐患,防患于未然。
(三)深入开展“两无”治理工作。2010年要继续把“两无”治理工作摆到突出位置，加强领导，精心组织，明确责任，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安全生产。

(四)努力提高拖拉机年度检验率和检验质量。按照自治区农机监理站的安排部署，坚持检验标准，提高检验质量和检验率,确保投入作业的农业机械具有良好的安全技术状况。

(五)强化对拖拉机及驾驶人的管理，严把检验登记和拖拉机驾驶人考试关。坚决杜绝不符合标准的拖拉机注册登记，坚决杜绝为考试不合格人员发放驾驶证。

(六)继续开展“创建平安农机，促进新农村、新牧区建设”活动。把“平安农机”建设工作纳入目标管理，建立农机安全监管长效机制。计划到2011年底，利用两年时间，全市新创建国家部级“平安农机”示范县1个，自治区级“平安农机”示范县2个，“平安农机”示范苏木乡镇10个，“平安农机”示范嘎查村100个和1000个“平安农机”示范户。

(七)继续加强与公安交警部门和安监部门的配合协调，在总结克什克腾旗和喀喇沁旗农机“两无”治理、年度检验、安全检查、“平安农机”建设工作实现警监联合共同执法的基础上，推广部门合作联合执法的先进经验，共同搞好农机安全监管工作。

(八)继续加强农机监理自身建设。首先要抓好队伍建设。在政治思想、职业道德、法规政策和专业技能等方面进行全员培训，打造一支思想过硬、作风优良、服务意识强、执法水平高的农机监理队伍；二是抓好农机监理制度建设，要进一步完善各级农机监理机构的各项规章制度，增强制度的可行性，建立一套切合实际的约束、规范、激励和监督制度，逐步实现用制度管人、按制度办事；三是抓好装备建设。要进一步克服困难，增收节支，积极筹措资金，购置交通、检测、宣传等农机监理器材，不断提高装备水平，满足工作需要。

PAGE  
2

